[bookmark: _GoBack]    甲公司是做廢鐵生意的公司，從上游廠商買入廢鐵、再簡單加工後賣給下游廠商。甲老闆有兩個信任的員工乙、丙，乙平常幫甲處理記帳、收款等工作，並不負責業務部門的工作，丙才是業務部門的經理，負責買入、買出的工作。有日甲帶乙丙參加同業聚會，現場政商雲集，乙丙認識很多名流人士，但乙發現大家都爭相巴結丙，自己相形遜色，於是乙就拜託甲賣他面子，將乙介紹給上游廠商丁，說乙事「進貨部主管」，並吹捧乙負責購買業務相當能幹。
    後來，乙接到丁業務部門聯絡，丁巴結乙，想讓乙和自己以一公噸3500元買入1000公噸廢鐵（共350萬），還帶乙去喝花酒，乙酒酣耳熱之際，就簽名並蓋公司章，與丁訂立買賣契約，約定三個月後清償。

一、假設三個月後，廢鐵價格飆漲，一公噸漲到8500元，甲老闆在對帳的時候發現竟然多出一筆買賣契約，一查之下才發現是乙去和丁定的約，感到很賺到。甲老闆可否主張此契約有效，丁應該給付自己1000公噸廢鐵、甲只要支付丁350萬就好？

乙無權代理，乙真實上無代理權，卻自稱代理甲和丁訂定買賣契約，乙的行為乃無權代理→§170→契約效果歸於甲丁之間

二、假設三個月後，廢鐵價格飆跌，一公噸跌到1500元，丁請求甲依約履行，甲才發現乙搞出這件事。請問甲老闆可否主張契約無效、拒絕給付350萬元？

就算乙確實是無權代理，丁可以主張本案成立表見代理，§107 or §169 ?本案應該是§169本文前段，學說上稱為「表示授權型」，要件要涵攝，效果則是「由自己之行為表示以代理權授予他人者」=「甲」，「應對第三人」=「丁」負授權人之責任，也就是甲要對丁負契約責任，甲不得主張契約無效、拒絕給付。

三、承第「二、」題，如果丁請求甲依約履行，一經調查，甲丁才發現原來是乙無權代理一事，但甲本身有點黑道氣質，丁有點不敢強求甲履行契約。請討論：丁可不可以不請求甲履行契約，而請求乙負損害賠償義務？並討論，若可以的話，則乙賠償的範圍是多少錢？

1. 丁向乙請求，應是依照§110無權代理人損害賠償責任。
相對人明明可以主張表見代理，卻不主張，反而主張§110？學說上有爭議
肯定說：可讓當事人選擇
否定說：§110只是補充責任
2. §110的範圍，有履行利益說和信賴利益說之爭，實務採前者，認為應賠償因契約有效相對人所能得到的利益，於本題就是廢鐵差價350萬-150萬=200萬。但通說採信賴利益說，就是丁因為締約而花出去的費用。

